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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宜 

出具承诺函的公告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锐精密”）于 2024

年 2月 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事项。《株洲华

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及相关文件

于 2024 年 2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查阅。 

公司实际控制人肖旭凯先生就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

事宜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1、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内，本人未减持华锐精密股份； 

2、自华锐精密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本人将不会以任何方式减持所持

华锐精密的股份； 

3、本人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持并履行权益变动涉及的信

息披露义务； 

4、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存在减持情况，则因减持所得全部收益归华锐精密

所有； 

5、本人本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如果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对于上述限售期安排有不同意见，本人承诺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意见对上述限售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执行。限售期满后，本人减持所认购

的本次发行的股票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6、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资金全部为本人的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资金

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对外募集资金、结构化融资等情形；本人不存在直接或间

接将华锐精密或除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主体外的其他关联方的资金用于本次认购

的情形；本人本次认购的股份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代持股权或利益输送

的情形。 

 

特此公告。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7 日 


